
擬定年度盤點計畫

各單位進行自我盤
點(初盤)作業

分會各單位、
簽請校長核定

5月份

5-6月份

6月份

初盤
結果

查明原因
並更正

各單位總保管人協助繳
回初盤紀錄表

異常

正常

複盤前

＊缺少標籤：通知經管組印製。
＊位置變動、更換保管人：填寫移動單，
送經管組申請更改。

＊已不堪使用：盡速申請報廢。

＊請協助確認各單位總保管人名單是否正確，如人員有異動，
請通知經管組更正。

＊若排定複盤日期無法配合，請與經管組改約時間。

財產查詢系統，可參考操作手冊→

經管組會同主計室
前往複盤

7-10月份

經管組製作複盤紀錄表
送回各單位確認

複盤
結果

繳回複盤紀錄表

追蹤改善
異常

正常

經管組確認異常皆
已排除、改善

盤點結果彙整、陳核11月份

＊如確認財產遺失，需報教育部轉審計部備查，另行上簽處理。

年度財產盤點流程

建議購置時
立刻拍照，
製作財產對

照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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